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小「榮譽制度」實施要點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加強國民中小學誠實教育專案實施計畫。 

二、 校務實施計劃中之『 榮譽制度實施辦法』。 

三、 府教學宇第0940015671號函訂定頒佈臺中市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實施  

要點。 

貳、 實施目的： 
一、 啟發學生自律自省，養成守約守紀之高貴情操。 

二、 陶冶學生群性認知，激發和舟共濟之團隊精神。 

三、 諧和五育均衡發展，塑造健全人格之完美架構。 

四、 獎勵學生善良行為，完成自我期許之最大展現。 

參、 實施原則： 
一、 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獎勵。 

二、 注重良好行為的表現，獎勵重於懲罰，鼓勵重於責備。 

三、 獎勵要注意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四、 獎勵適度、注重時效、及時獎勵、勿濫勿苛。 

五、 全校教職員共同參與推行。 

肆、 實施辦法： 
一、 學生之獎勵分為一級獎勵、二級獎勵、三級獎勵及特別獎勵，獎勵 

       方式得以口頭嘉勉、榮譽貼紙、優點卡、獎狀、師長合影公開表揚 

       或其他方式為之。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一級獎勵：得以口頭嘉勉或蓋紅色集點卡 

一格: 

(1) 服裝儀容整潔，足為同儕模範者。 

(2) 禮節周到足為同儕模範者。 

(3) 參加團體活動成績表現優異者。 

(4) 節儉樸素足為同儕模範者。 

(5) 拾物不昧價值微薄者。 

(6) 與同學互助合作者。 

(7) 值勤特別盡職者。 

(8) 主動為公服務者。 

(9) 勸告同學向上者。 

(10) 運動比賽時表現體育精神者。 

(11) 領導同學為團體服務者。 

(12) 愛護公物有具體行為者。 

(13) 生活言行較前進步，有事實表現者。 

(14)其他優良行為合於一級獎勵者。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二級獎勵：得以蓋紅色集點卡或頒發黃色榮譽卡: 

(1)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增進校譽者。 

(2) 行為誠正足以表現校風，有具體事實者。 

(3) 被選為各級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4) 維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害者。 

(5)參加社團活動成績優良者。 

(6)見義勇為能維護團體或同學利益者。 

(7)敬老扶幼有顯著之事實表現者。 

(8)檢舉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9)拾物不昧其價值貴重者。 

(10)其他優良行為合於二級獎勵者。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三級獎勵：得以頒發黃色榮譽卡或獎狀一張: 

(1)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表現，增進校譽者。 

(2)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成績特優者。 

(3)參加各項服務成績特優者。 

(4)檢舉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5)拾物不昧其價值特別貴重者。 

(6)其他優良行為合於獎勵者。 

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特別獎勵：得以與師長合影、頒發榮譽獎狀、

或公開表揚。 

(1) 榮譽貼紙、優點卡、獎狀等累計至學校榮譽制度規定的上限者。 

(2) 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兄弟姊妹或同學，有特殊事實者。 

(3) 經常幫助別人，有具體事實者。 

(4) 有特殊優良行為堪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 

(5) 揭發不法活動，經查明屬實因而未造成不良後果者。 

(6)其他優良行為合於特別獎勵者。 

六、 集滿二十個優點獎勵，此紅色集點榮譽卡視同一張「黃色榮譽卡」，不

用再換發。 

七、 集滿六張榮譽卡，繳至協助換發的老師，直接換發「榮譽獎狀」以資鼓

勵。 

八、 集滿六張榮譽獎狀繳至學務處生教組，於升旗時頒發「黎明之光」獎狀。 

九、 集滿 3張「黎明之光」可兌換「最高榮譽獎狀」及「榮譽勳章」，並可

和校長合影，同時公佈和校長合影照片。 

十、 「紅色集點卡」、「黃色榮譽卡」及各種「榮譽獎狀」無換發期限；「黎

明之光獎狀」及「最高榮譽獎狀」於學期中不定期頒發。 

  


